附錄(一)

本會會計制度作業流程及辦法

一、現金收款流程：

㈠由出納收授現金。

㈡出納將當天收到所有現金核列清單。

㈢出納每日將所收現金存入銀行。

㈣會計每日核對銀行存款條，與出納現金清單金額是否相符。

㈤會計依核對之現金清單登錄與過帳。

㈥會計每日彙總現金收支、票據收付金額，並呈主管核示。

二、電匯收授流程：

㈠出納查明並確定金額後，彙總所有金額並開立明細。

㈡會計依清單登錄並過帳。

㈢會計每日呈報主管核示。

㈣請匯出單位於匯出後，通知收款單位。

三、支票收款流程：

㈠由收發簽收郵寄的支票，並且登記在收發簿上。

㈠支票請開立者務必開立抬頭，並加註禁止背書轉讓。

㈢收發將所有收到支票交予出納，並請出納簽收。

㈣出納核對所有支票金額、張數與收發簿所記載是否相符。

㈤出納依辦事處開立之解繳清單附於傳票上，交予會計入帳。

㈥出納每日將所收之票據存入銀行。

㈦會計負責登錄與過帳。

㈧會計每日彙總現金收支、票據收付金額，並呈主管核示。

四、支出流程：

㈠申請人填寫支出證明單。

㈡支出證明單須經相關主管核准。

㈢各主管所能核准之金額數，應由理事會開會決定。

㈣經常性支出由相關主管核准，另訂零用金使用辦法。

㈤臨時性支出如金額重大，附相關主管核准外，如有必需須理事會或會員大會通過，其辦法由內部自行規定。

㈥經核准後，申請人依支出單及相關憑證請款。

㈦零用金外之支出一律開支票，支票須書明禁止背書轉讓。

㈧出納每日彙總支出總額及所有憑證交予會計人員。

㈨會計核對所有支出與憑證是否相符，並且製作傳票。

㈩會計登錄並過帳。

五、採購流程：

㈠申請人填寫請購單。

㈡請購單須經相關主管核准。

㈢各主管所能核准之金額應由理事會開會決定。

㈣金額超過一定數額時，應先經過總務比價，並經核准程序。

㈤由經辦人驗收採購之物品，經查驗合格後，在驗收單簽收。

㈥申請人依請購單、驗收單、相關憑證，向出納請求付款。

㈦出納依憑證開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付款。

㈧出納每日彙總支出金額及所有憑證交予會計人員。

㈨會計核對所有支出與憑證是否相符，並且製作傳票。

㈩會計登錄並過帳。

六、財產管理辦法：

㈠目　　的：為使公會之財產歸屬於各部門、委員會、辦事(連絡)處；負責使用之存在與完整性，有一定之作業程序，得以遵循，避免因財產、物品之任意移轉或丟棄不當，致使本會之財產，無人負責管理。

㈡適用範圍：本辦法適用於公會所有⑴辦公設備⑵機器設備⑶其他雜項設備⑷客戶寄存之物品、設備。

公會先經詳細盤點，依盤點結果編製財產清冊，公會歸屬於各單位之財產，依財產清冊為基礎，往後凡財產之添置、移轉、報廢，請依此辦法辦理。

表格：財產移轉單乙式各一聯

第一聯－財務單位

第二聯－移轉單位

第三聯－原使用單位

第四聯－總務單位
說明：1.凡本公會新添置之財產，或各部門間之財產相互移轉等，請至總務單位索取財產移轉單、財產編號標籤。

2.凡各部門不使用或須報廢之財產，請填寫財產移轉單。

3.財產移轉單，須經由財產管理人員填製，並經由部門主管及相關部門簽字認可。

4.上述表格及財產編號標籤，由總務單位指定專人保管，採連續號碼控制。

七、零用金制度：

㈠省公會應設置定額之零用金，交由專人（出納）保管，以支付零星之開支。

㈡零用金設置之額度，以能應付二星期至一個月之零星支付為宜。

㈢經常性之支出及小金額之費用由零用金支付，其相關內容由內部自行訂定。

㈣保管人支付時應檢視是否經適當之核准及取具相關之憑證、發票或收據。

㈤保管人應設置零用金備查簿以供備查。

以上會計制度及作業流程，本會辦公室應依本辦法執行。

第二、六項各辦事（連絡）處應依本辦法執行。

第一、三、四、五、七項，請各辦事（連絡）處斟酌辦理。
※一萬元以上～未達十萬元採購程序圖

※十萬元以上（含十萬元）採購程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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